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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彰化縣田尾鄉仁豐國民小學定期評量紙筆測驗命題作業要點 

113年 09月制定 

一、依據： 

1、國民教育法第 13條一項之規定。 

2、教育部訂頒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》。 

3、彰化縣國民小學成績評量規定。 

二、目的： 

確保試卷品質，提昇評量效度；增進學習信心，強化成就動機。 

三、實施方式： 

項 目 注 意 事 項 

一
、
命
題 

1、命題者： 

由該科任課老師出題，有兩個班級的學年，在學期初由導師協調定妥「出題輪

流表」。 

2、命題範圍： 

國語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、英語；其餘各領域科目由任課教師配合定期評量週

進行評量，並於評量結束後三天內登錄於學務系統上。考完試一周內，將試卷

上傳至彰化縣線上題庫。 

3、試題品質 (試卷有瑕疵或重大突發狀況時，學年主任務必會教務處共同處理) ： 

(1)依據教學進度範圍設計命題，內容具有鑑別度，兼顧知識、理解、應用、分

析、綜合及評鑑等層面；坊間出版社之試題得供參考，不得直接引用。 

(2)試題宜注重基本原理之了解與活用，而非零碎知識之記憶。 

(3)學生作答時間普遍控制於 25~30分鐘內完成，如有延長，應全學年一致。 

(4)試題文字力求淺顯簡短，題意須明確，但不可遺漏解題所依據的必要條件。 

4、配分： 

(1)命題配分要領以百分法為原則，改變時應讓學生明白計分方式。 

(2)答案之間儘量獨立，互不關聯(即答錯一格，連帶會錯另一格，如順序問題)

；如有關聯答案之相依題目，配分時應注意其與授課內容之合理佔比。 

5、保密： 

(1)考前勿直接複習試題，所有練習題應避免洩題之可能性。 

(2)若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出題，離開電腦前，應確認試題檔案全部清除。 

二
、
審
題 

1、由教務處召開會議，由全體教師就授課科目審查各該領域試題。 

2、審題時應就命題原則（如附件）審查，並注意項序、配分、標頭、字體、是否

超出進度範圍…等基本要求，避免錯誤。 

3、審題後立即修正與繳卷，審題之資料應銷毀或妥為管理與保密，不得攜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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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注 意 事 項 

三
、
試
題
提
交 

1、字型方面： 

低年級試卷請用注音字型標楷體，字型大小 B4以 16號(A4以 14號)為宜，並加大

、加粗；中高年級試卷請用標楷體，字型大小 B4以 14號(A4以 12號)為宜。 

2、版面格式： 

插入／文字方塊，共有兩行，抬頭一致，填上命題老師姓名，註明頁次。直式考卷

分成左右兩欄、橫式考卷分成上下兩欄。 

範例:彰化縣田尾鄉仁豐國小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評量 國語科試卷         

六年__班__號 姓名：             命題老師:○○○ 

3、考卷檔名的命名規則： 

 例如：113-1(6-2)社會.doc 

      113-1(6-2)之「113」是指學年度、113-1(6-2)之「1」是指第一學期、 

      113-1(6-2)之「6」是指年級、113-1(6-2)之「2」是指期末評量。 

四
、
複
閱 

1、試題依教務處公布時間提交複閱，基於尊重教師之專業，教導處僅進行外部條

件，即錯別字、格式不適…等之複檢。 

2、複閱如有錯誤，退回命題教師修正。 

3、教導處複閱期間，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 

五
、
考
試
命
題
原
則 

學習評量，旨在檢驗學生之學習成就，以做為教師改進教學之參考。在命題方面，

須不斷研究，為各教學研究會之固定研討主題。凡屬年級統一命題者，命題前，有

關任課教師應溝通命題原則，考完之後，應詳盡檢討，列入教學研究會記錄。 

在編製試題時更應依據下列原則： 

一般命題原則：  

1. 試題之取材宜均勻分布，且應包括教材之重要部分。  

2. 試題宜注重基本原理之了解與活用，而非零碎知識之記憶。  

3. 試題文字力求淺顯簡短，題意須明確，但不可遺漏解題所依據 

   的必要條件。  

4. 各個議題須彼此獨立，不可互相牽涉。  

5. 試題應有不致引起爭論的確定答案。  

6. 試題之中不可含有暗示本題或他是正確答案之線索。  

7. 試題文句順序重新組織，避免直抄課文或原來材料。  

撰擬簡答題之原則：  

1. 試題宜採用直接問答式避免陳述式。  

2. 作答範圍力求明確，每題只涉及一個主要因素或觀念，所要求的答案是一個 

  字、詞或短句。  

3. 規定各題答案書寫的位置，其排列應便於作答和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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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注 意 事 項 

 

撰擬填充題之原則：  

1. 試題中不可留過多的空白，以免支離破碎而致無確定的答案。  

2. 空白處須填寫者應屬重要的事實或觀念。  

3. 答案如屬數字性質者，在試題中應標明其單位。  

4. 填答案處宜考慮作答和計分方便。  

撰擬是非題之原則：  

1. 避免使用具有暗示性的特殊字詞，如「絕不」、「所有….都….」等字詞通常 

  帶有「錯」的暗示：而「有時」，「可能」等字詞通常帶有「對」的暗示。  

2. 每題應只包含一個觀念，避免兩個以上的不同觀念在同一題中出現，而造成題 

  目「似是而非」或「半對半錯」。  

3. 盡量採用正面肯定的文字敘述，避免反面或雙重否定的文句。  

4. 避免含混不確定的文字敘述，而以具體的數量表示之。  

5. 「是」與「非」的題數應大致相等，且隨機排列之。  

撰擬選擇題之原則：  

1. 每題所列答案數目應該一致，以四或五個為宜。   

2. 每題配置的答案以簡短為宜，必要的敘述成相同的字詞放置於題幹中。  

3. 正確答案在形式或內容性質上不可特別突出。  

4. 錯愕答案與題幹間應有相當的邏輯性和似真性。  

5. 少用「以上皆非」，避免使用「以上皆是」的答案。  

6. 選項之間應避免重疊現象，且宜按選項的邏輯順序排列之。  

7. 題幹須求完整，且其敘述應能顯示題意。  

8. 正確答案出現的位置應隨機排列，且次數要大致相等，避免猜測因素之影響。  

撰擬配合題之原則:  

1. 問題項目及反應項目在性質上應力求相近，且按邏輯次序排列之。  

2. 問題項目與反應項目的數量不宜相等，後者宜略多於前者。  

3. 配對項目不可過多或過少，以十項左右為宜。  

4. 作答的方法必須予以明確的規定說明。  

5. 同一組項目宜印在同一頁上，以免造成作答時之困擾。  

撰擬重組題之原則:  

1. 重組的項目不宜過多，以五至十項為宜。  

2. 在各種排列或組合的方式中，只有一個順序是正確的。  

3. 重組的參照依據和方法須有明確的規定，以便遵循作答。  

撰擬申論題之原則:  

1. 題目敘述應力求簡明而直接。  

2. 應以申論為主旨，即應多出思考題。  

3. 以教材重點為命題內容。  

4. 難易程度應力求適宜。  

5. 問題範圍應廣狹適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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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注 意 事 項 

 

撰擬問題(列舉題)之原則：  

1. 問題答案應有明確範圍。  

2. 列舉項目應在三個以上，以五至八項為宜。  

3. 每題文字答案不宜太多長。  

4. 避免可能有預期範圍以外的答案。  

 

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，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、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外，應通

知學生家長，以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。未通過評量的學生，教師應分析、診斷其

原因，實施補救教學；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，應實施增廣教學，使其潛能

獲致充分的發揮。 

四、本要點經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 


